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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 

 

行动计划准则 
 

 

这些准则的目的是尽可能使各行动计划前后一致。大家认识到，虽然每个工作组要解

决的问题环境各不相同，而且每个工作组在决定它的行动计划内容方面需要有一些空

间，但是所有的工作组之间也应该有一些共同之处。各项行动计划都将公布于众。 

 

 

1. 导言 
 

1.1  这些准则是由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的政策和执行委员会拟订，为伙伴计划

的所有工作组在拟订行动计划时提供指导。 

 

1.2  这些准则应该与伙伴计划的以下文件联系起来阅读: 

 章程，2006 年 1 月。 

 工作计划，2006 年 1 月。 

 首届部长级会议公报，2006 年 1 月。 

 工作组准则，2006 年 4 月。 

 

2. 行动计划的范围 
 

2.1  伙伴计划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公报和伙伴计划的工作计划为初期的八个工作组建立了

一个框架，包括工作组活动的一般范围和性质以及每个工作组的具体目标。各项行动

计划应该体现部长级会议的这些决定。 

 

2.2  工作组行动计划的目的是作为伙伴们在指定的专题或部门范围内进行合作的蓝图。

为此目的，每个行动计划应该尽可能提供一个战略性框架，为实现清洁发展和气候的

目标确定机会和执行优先行动。每个行动计划应该设法解决以下 2.3 和 2.4 段提出的问

题，同时认识到每个专题的具体环境以及每个伙伴国的环境各不相同。  

 

2.3 为了提供战略性框架，各项行动计划应该尽可能对有关部门或专题在清洁发展和气

候方面的现况进行审查，视情况需要包括：关于现有数据的信息（例如能源强度和排

放数据），关于技术的成本、性能、市场份额和障碍的现有信息，以及有关良好做法

的知识。这种审查不需要十分彻底，但应该充分显示可以取得的信息，并足以说明伙

伴计划内在一段时期中确定优先行动的基础。比较彻底的审查可以在行动计划获得批

准后进行。 

 

2.4  只要可能，行动计划应该在专题领域制定符合实际而又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些目标

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是总体的，也可以是各个项目和活动特有的，由工作组酌情决

定。只要可能，这些目标应该着重于成果，而且衡量制度必须一致，以便评估实现目

标的进展情况。为此目的，工作组应该考虑使用合适的度量制度，在个别目标范围

内，或者作为有关领域在节能、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或其他有关标准（例如回收

利用）总体进展的衡量 

 



 2 

3. 项目和活动 
 

3.1  每个工作组将以伙伴国通过国家方案和其他国际合作安排已经在进行的各种活动为

基础，并斟酌情况尽量利用现有的倡议，确保资源的使用获得最大的效益。只要有

用，每个伙伴国内关于促进技术和改善最佳做法的各种项目和活动也可以与区域内的

其他项目和活动联系，以便在伙伴计划内交流经验。 

 

3.2  行动计划应该确定可以促进工作组目标的具体项目和活动，并确定或建议可以进行

这些项目和活动的实体。这些项目和活动可以包括：以技术为基础的研究，试办项

目，展示和部署活动，技能的加强和交流，商业和信息交流（讲习班和对话），以及

传播最佳做法的措施。预计会有许多政府和企业实体参加具体项目和活动的执行工

作。    

 

3.3  为了扩大推动伙伴计划的各项目标，各项行动计划应该既包括个别的项目和活动，

也包括各种投资机会的组合，以便尽可能实现具体的清洁发展和气候的目标。行动计

划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产生能够使自身持续不断进行的行动。 

 

3.4  我们预期，私营部门和金融实体以及伙伴国政府都可以在执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成功的行动计划应该能够促使私营部门采取行动，并尽可能利用伙伴计划现有的资

源。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如何寻求机会，加强有利于技术研究、发展、使用、传

播和转让的环境，包括找出加强投资或消除障碍的政策机会。  

 

3.5  行动计划应该找出并推动各种方法，以便使用目前商业上可行的最佳技术和做法，

并采纳新出现的更为清洁和有效的技术。  

 

3.6  行动计划应该包括立即的和中期的具体行动。只要可能，每个行动应该确定早期的

里程碑和“下一步骤”。  

 

3.7  工作组的重点应该是那些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能够最有效而且务实地推动伙伴计划目

标的项目和活动 。   

 

3.8  工作组应该确定由谁来负责项目和活动的执行工作。负责执行的可能是与个别伙伴

有关的实体，或者是整个工作组。工作组可以设立工作队或项目队等隶属机构来执行

活动。工作组应该考虑并确定执行项目和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渠道。 

 

3.9 只要符合委员会发布的准则，工作组可以建议“旗舰”项目和活动，作为工作计划

的一部分。在获得委员会批准之后，才可以指定为旗舰项目或活动。 

 

4.  行动计划的文件 
 

4.1  工作组应该在 2006 年中完成行动计划，送交委员会批准。委员会可以要求工作组

修改其行动计划。 

 

4.2  委员会和伙伴计划行政支援小组将做出安排，把行动计划草案分送各工作组，并分

送需要协调初期规划工作的任何会议，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各工作组的主席应该彼

此联系，以避免在拟订工作计划时发生管辖范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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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附件 A 载有行动计划大纲的样本。这个大纲可以用作模板，或者按情况加以修

改。 

 

4.4  由于拟订行动计划的时间相当短，在有些情况下，拟议的项目和活动需要进一步调

查和发展。对于这种情况，应该确定修改行动计划的步骤。  

 

4.5  委员会预期，负责执行的实体将会提出更为详细的关于规划、项目/活动管理以及

风险管理的文件，以协助执行工作。不过，第一步工作是由工作组提出一个内容丰

富、前后一致的行动计划。  

 

4.6  项目和活动计划可以随着时间逐渐改变，特别是如果在初期阶段涉及一些审查或调

查而又不知道这些工作的结果。对于一些大型的中期项目和活动来说，初期的里程碑

可能是在审查或讲习班之后拟订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 

 

 
Version 1.0                                                                                                                                            18 Apri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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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行动计划大纲 

 

 

行动计划大纲应尽可能简短，并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 部门审查 

 

这主要是简要审查这个部门的现况、机会和主要障碍。2006 年 1 月工作计划内关于每

一个工作组的文字应该作为这一节起草工作的起点。  

 

2. 目的 

 

这是关于工作组目的的高层次说明，包括“雄心勃勃和实实在在的”目标。主要的倡

议、项目或活动也可以包括更为具体的目的和目标。这一节也应该确定工作组的优先

重点领域（项目和活动的类型）。在 2006 年 1 月工作计划中为每个工作组（用黑点标

明）的目的应该作为这一节起草工作的起点。 

 

3. 伙伴计划的行动 

 

这是用来实现行动计划的目标的具体项目和活动的摘要。用于完成行动计划的时间规

定在 2006 年中，而且考虑到资源的问题，对许多项目和活动提出的想法必须进行后续

行动和调查。  

 

行动计划应该用一段或两段来说明每一个行动或一系列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帮助实

现该专题领域的目的。行动计划应该简单说明参与的实体、具体的目标、下一个步

骤、具体的里程碑、负责向伙伴计划报告进展情况的人员以及可能获得的资源。 

 

如果情况许可，应该用以下时间表的格式或其他适当格式来说明里程碑。主要的里程

碑可以是一些产出，例如技术报告、训练方案或新的设施开始营运。 

 

行动计划的里程碑 

 

 2006 2007 2008 等 

 

项目/活动 

 

主要里程碑 

 

 

 

 

 

 

项目/活动 

 

主要里程碑 

 

主要里程碑 

 

 

 

 

 

项目/活动 

 

重要里程碑 

 

重要里程碑 

 

主要里程碑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如果情况许可，应该用下表中的标题提出一页长的项目/活动摘要。如果细节还没有完

全决定，应该说明时限和最后定稿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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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计划 

 

1. 项目 

 

 项目/活动的简短名称 (例如 ‘下一代的小机械技术’, ‘小机械部门的能力建设’).  

 项目/活动的简短（长约一段）说明 (关于这个项目/活动的简介，以及我们这样做的动机？). 

 

2. 参与 

 

 管理 (带头或管理这个项目/活动的伙伴、企业或机构？). 

 参与 (参加的伙伴、企业或机构？). 

3. 目的 

 

 预期的目标或成果 (这个项目/活动将产生什么情况或改变？). 

 效用指标 (什么是野心勃勃/实实在在的成功的指标？). 

4. 里程碑 

 

 重要的中期产出或成果的清单，包括预定日期。这个项目/活动会有什么产出以及产出的日

期 (报告、会议、开幕、训练方案等；月、季或年)？ 

5. 地点 

 

 项目/活动的地点清单。  

6. 资源 

 

 什么是预期的或提议的资源需要和渠道，包括资金和实物？ 

 

 

 


